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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

与分析”之“二、风险因素”的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孚能科技 688567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姓名 唐秋英 

办公地址 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 

电话 0797-7329849 

电子信箱 farasisIR@farasisenerg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Farasis Energy 

(Asia Pacific) 

Limited 

境外

法人 
28.3554 242,874,025 0 0 无 0 

深圳安晏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8834 204,569,650 0 0 无 0 

上杭兴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6.9873 59,848,937 0 0 无 0 

兰溪宏鹰新润新能

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4.0483 34,675,388 0 0 无 0 

上海孚水商务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4219 20,744,699 0 0 无 0 

江西立达新材料产

业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2.4137 20,674,487 0 0 无 0 

无锡云晖新汽车产

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2315 19,113,514 0 0 无 0 

赣州孚创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0000 17,130,715 0 0 无 0 

CRF EV TECH 

COMPANY PTE. 

LTD. 

境外

法人 
1.7519 15,005,644 0 0 无 0 

嘉兴锂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7406 14,909,063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Farasis Energy (Asia Pacific) Limited 和

赣州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有一致行动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耕新能源车用软包锂离子动力电池行业，秉承“投

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技术开发思路，依托长期的技术沉淀、国际化研发

团队和全球化研发机制、多项前沿科研项目积累、与动力电池国际顶尖机构的深度合

作、以及持续的研发投入，引领全球动力电池技术发展，保持技术水平在全球持续领

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1.8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 亿元。主要系今年初以来全球陆续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宏观

经济受疫情影响较大，整体经济需求下滑，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量大幅下降。公司全

体员工上下一心，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并积极复工复产，坚持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

并加紧推进镇江产能建设投产，持续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尽量降低疫情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1）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初以来全球陆续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一季度国内疫情较

严重，二季度海外疫情开始发酵，短期内公司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包括生产流通

受阻、员工返岗困难、上游原材料复工延迟、下游客户采购放缓等一系列问题，通过

公司上下齐心不懈努力，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公司 3 月份陆续恢复生产，

全体员工无一人感染。疫情期间，公司购买了部分防疫物资，用于员工防控疫情，并



捐赠部分物资给到武汉疫区，为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帮助；为帮助战略合作伙伴复工

复产，2 月份公司派员工分多次赴武汉定向捐赠了近百万元的手术服、医用防护服、

一次性手套等防护物资。 

2）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电芯、模组、PACK、BMS 等各环节全方位发

力，提供动力电池整体解决方案，按照“投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原则，打

造具有多维领先优势的立体技术阵列，量产单体电芯能量密度最高为 285Wh/kg，并

储备了高能量密度、快充、高安全性等多项前沿技术，具备全球核心竞争力。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开发进度受到一定阻碍，但是通过研发

团队努力，现有项目进度基本维持，新客户项目开发进展顺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多个客户项目已相继进入 SOP 阶段。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66 项境内专利、16

项境外专利，正在申请的境内外专利合计 107 项。 

3）产能建设：报告期内，公司赣州基地在 2019 年底完成扩产，设备理论产能达

到 5GWh，2020 年上半年对一些前期投资的设备又进行了进一步升级改造以满足整

车企业对产品品质管控的进一步要求；受疫情影响，镇江基地一期 8GWh 产能投产

虽稍有延迟，但已于报告期内开始试运营，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6 月份已开始进

入全天 24 小时生产，以满足客户订单需求；二期 8GWh 生产设备安装已基本进入尾声，

部分生产设备已开始进入调试阶段。 

4）市场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全球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的龙头之一，产品销

售坚持以乘用车为核心，围绕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双管齐下，海外市场致力于成为全

球顶级车企核心供应商，国内市场拓展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整车客户。 

受疫情影响，广汽、一汽、北汽等部分主要客户的排产计划有所推迟，因此 2020

年上半年整体订单需求相对低，大部分订单推迟至 6 月份或下半年交付，如重要客户

广汽新能源今年的主力车型 Aion V 六月中旬正式发布上市，公司电池出货将从 6 月

开始逐渐加速；其它客户下半年的订单需求目前正常。 

5）供应链管理：报告期内，公司与大部分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签订 2020 年度供货

及价格协议，以确保本年度原材料供应及原材料价格的稳定，同时与部分重要供应商

签署技术开发及合作协议，以确保未来新产品顺利量产。在保障生产及产品开发的前

提下，公司不断优化供应链的结构，引进及导入技术实力更强、规模更大、资金实力



雄厚的供应商以确保公司未来战略的实现。另外，公司与供应商一起导入并优化 VMI

供货及库存管理模式，以求共同提高生产管理效率，降低存货及物流成本。 

6）运营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力度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强核心团队的

建设，尤其是运营管理团队和技术研发团队，强化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提升，进一步

强化及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及梯队建设，保障公司未来高速健康发展。公司进一步梳理

内部管理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提高效率，进一步完善内控管理，降低运营风险；公司

持续强化以客户为导向企业文化的宣导，贯彻及落地公司“成就客户，实现价值”的

经营理念。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管理层批准，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

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